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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根據文獻探討與調查資料分析，藉以瞭解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

林縣、嘉義縣等五縣市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輔導團之組織架構、人

員編制、激勵措施、經費設備、任務功能以及輔導措施之運作情形，並探討在不

同背景變項下輔導團成員對於輔導團運作之期望與實際現況之差異。本章將研究

發現歸納並做成結論與提出建議，做為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

學習領域輔導團及相關行政人員與未來研究者參考。本章共分二節，第一節為結

論；第二節為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綜合第四章各節的研究發現，本研究歸納結論如下： 

壹、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課程領域輔導團運作現況 

依據本研究文件分析結果，台中縣等五縣市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學習領

域的業務隸屬，是獨立於教育局以外的單位，然輔導團無一既定之組織定位模

式，各縣市依據法源不一，且無中央法規支援。 

輔導團成員的任執情形以兼職佔大多數，目前台中縣等五縣市藝術與人文課

程領域輔導團成員來源以國中小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調兼，難以達成專業成長之實

質效果。再者，長期受限於縣市政府財政短缺，輔導團經費嚴重不足，致使無法

充實研究設備、提供定期巡迴輔導的觀摩研習課程。 

目前縣市政府於輔導團設置要點已明訂公假、減授課鐘點相關措施，並以敘

獎，甄選校長、主任時採記輔導團服務年資加分制度，以提供誘因吸引人才。然

受限於現實環境，或因為偏遠地區缺乏師資，因此有人力不足現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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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輔導團成員對於輔導團運作期望與實際現況之差異 

一、輔導團成員對於輔導團運作具有高度期望，各向度依照得分高低依序為

「組織架構」、「輔導措施」、「激勵措施」、「任務功能」、「人員編制」、「設

備經費」。 

二、實際運作現況得分則落於「少部分符合」與「符合」之間，以「設備經

費」向度得分最低，各向度依得分高低排列順序與期望相同。 

三、「期望」與「現況」平均得分差距由大至小依序排列為「設備經費」、「人

員編制」、「激勵措施」、「任務功能」、「輔導措施」、「組織架構」。顯示

「設備經費」落差最大，「人員編制」、「激勵措施」則為第二與第三。 

 

參、不同背景變項輔導團成員對於輔導團運作期望與實際現況差異 

一、本研究發現，在「年齡」的背景變項中「30歲以下」的輔導團成員對

於「激勵措施」面向之期望與實際現況有最大落差。 

二、本研究發現，輔導團成員中「30歲以下」、「輔導國中對象」、「男性」、

「專任輔導員」、「擔任輔導團成員年資 3-5年」、「任職地區為嘉義縣」、

「音樂科教師」、「擔任輔導團召集、副召集人」、「大學學歷」等個人背

景變項，對於「經費設備」面向的期望與實際現況有極大的落差。 

 

肆、輔導團成員對於輔導團運作之心得與困境 

依據本研究開放性問答資料彙整，普遍認為現階段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

人文課程領域輔導團運作現況問題有「經費設備不足」、「師資缺乏，人力不

足」、「學校主管不支持教師擔任輔導員」、「無充足資源」等，與上述期望與

實際現況的差異情形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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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以下根據本研究結論提出建議，以做為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輔導團

未來規劃與發展方向，亦可做為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學校主管人員與日後研究者

的參考。 

壹、對輔導團及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一、確立教育輔導團法定地位，健全組織架構 

自民國八十九年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後，為延續各學習領域的的輔導業務，民

國九十年起，各縣市政府設立九年一貫課程領域輔導團。各縣市政府的設置辦法

雖大同小異，但實際實施的成果和運作卻大不相同。例如彰化縣政府於民國九十

二年制訂九年一貫課程教學輔導團設置要點，歷經九十三年、九十五年修訂，其

辦法中輔導團設置仍屬任務性編組，未給予輔導團法定之地位。因此，輔導團之

運作常受到學校行政之干擾，所辦理之演示教學、研究課程、教材教法與建議事

項不能受到許多學校重視與尊重，為使輔導團能有主動積極的動力和權責來協助

基層教師提升專業能力，實有賴教育部制訂周全且有強制性的九年一貫課程輔導

業務條例，賦予法源之基礎。 

 

二、編制專職人員，以利業務推行 

根據本研究分析結果與討論指出，目前台中縣等五縣市藝術與人文課程領域

輔導團成員來源以國中小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調兼，雖可減輕經費負擔和增進研習

效果，但也給學校帶來補課的行政困擾，更使輔導團成員分身乏術。再者，輔導

團對於課程與教學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落實輔導團專職人員服務，不僅能強化

藝術與人文領域的教學專業，也可以透過多元的管道來推動各領域教學，培養學

生的各項能力，另外也可以透過輔導團來協助偏遠地區教育推動，彌補教師不足

的困境，拉近城鄉差距。調整輔導團專、兼職輔導人員，延聘退休教師或學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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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社區人士擔任，將原國中、小分組予以合併，以發揮九年一貫課程、統整合

作教學，提升教育輔導之成效。 

 

三、寬列經費、擴充設備，設置藝文展覽表演場所，加強教學資源 

根據本研究分析結果指出，教育輔導團之經費受限於地方財政困難，致使經

費短絀，輔導員如屬兼職又另兼任學校行政工作，每週實減節數常與規定不符，

亦有學校不同意依規定減課，無法提供輔導員更充足的輔導行政資源，此皆是無

法網羅、留住人才的原因之一。故建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編列預算，專款專用，

並編列充足之兼職代課鐘點費，以免提供兼職輔導員之學校考量經費問題而無法

提供行政支援。另對於輔導團所需之教學研究設備編列採購經費，選擇地點設置

常置性辦公及藝文展覽表演場所，讓教師與輔導團成員們擁有更佳品質的教學環

境與教學資源。 

 

四、強化教學資料蒐集，提供教師教學輔導與協助 

以升學主義為導向的社會觀念，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不屬於國民中學基

本學力測驗的測驗科目，因此較不受校方及家長重視。然而，藝術與人文卻是現

代國民應該具備的基本素養。因此建議教育主管行政機關及學校單位不應偏廢某

些領域，而應鼓勵全面發展並促進各科橫向整合，將各縣市教學資料庫，包括教

案、教材、教學大綱、自編教材等建立共享的資源庫，互相觀摩、分享、成長。 

此外，亦應積極規劃辦理輔導員專業成長活動，輔導團員是輔導團實際擔任

教學輔導與辦理教師進修的重要人員，因此加強輔導團員本身的專業素養，將有

助於輔導工作的推展與提供教師教學必要的輔導與協助。 

 

五、提高輔導員誘因，吸引優秀人才參與 

目前縣市政府所規劃制訂的輔導團設置要點中明訂，在每一考核時另予敘

獎，參加校長、主任甄試時採記輔導團服務年資加分，雖能明訂獎勵制度且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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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然礙於現實與缺乏實質誘因和獎勵，教師參與後發現期望與實際現況有極

大落差，致使教師持續參與意願低落。主要原因在於經費不足、校方考量調排課

與減授課鐘點因素無法給予行政配合、培訓、進修時數不足、人力缺乏等，建議

教育主管行政機關針對各項因素進行檢討改進，擬定各項獎勵方案，相信一定可

以吸引更多優秀的專業教師來參與領域的輔導工作。 

 

貳、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本研究對象為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台中縣等五縣市輔導團成員，後

續研究者可增加其他學習領域輔導團，進行比較性研究，藉以瞭解不同輔

導團各面向間的同異之處。 

二、本研究僅以台中縣等五縣市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輔導團成員為研究

對象，後續研究者可將研究對象擴大至全國，再做深入研究探討。 

三、以北、中、南地區或直轄市、一般縣市進行區域性比較及分析，探討各個面

向間的同異之處。 

四、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調查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等

五縣市，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輔導團成員對於輔導團運作之認知期望及對實

際現況之看法，後續研究者可增加輔導團成員訪談方式，藉以釐清及強化研

究目的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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